
公告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22年8月5日

（2022）浙0402民初2056号
沈晓: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支行与被告沈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2056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2389号

富张锋（330424198303013016）：本院对原告
聂红英与被告富张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1民初238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富张锋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聂红英借款20000元并支付
自2018年2月5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
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018年2月5日至
2020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标准以2020年8月20日
的LPR4倍标准计算）；二、被告富张锋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聂红英律师代理费2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63元，由被告富张锋负担。公告费560元（已
由原告预交），由被告富张锋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
直接给付原告聂红英。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943号

徐君：本院受理的原告戚金卫诉被告徐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2022）浙0481民初3943号】，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
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45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还款
违约金225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13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21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2567号

王国香：本院受理的（2022）浙0503民初2567号

原告施斌斌与你的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解除原
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
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于:2022年10月18日14时00分在本院菱
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621号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卢雅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丹
龙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与被告超杰集团有限公司、永康
市科捷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卢静波、张建军、卢雅科、
嘉禾工具有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依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请求：一、判令超杰集团有限公司向
原告偿还代偿款222704.61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令永康
市科捷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卢静波、张建军、卢雅科
分别向原告偿还其应承担的份额38948.56元及利
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三、判令嘉禾工具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其应承担
的份额27961.8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
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本案的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939号

李锦福、杨挺：本院受理原告陶春央诉你们股东损
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723民初293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1)被
告李锦福在未出资的855000元本息范围内、杨挺在未

出资的45000元本息范围内（该部分利息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至出资款实际缴纳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武义百畅
服装有限公司欠付原告陶春央的加工费115000元、违
约金5000元、执行费1700元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2）案件
受理费27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350元，由你们负
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572号

陈义：本院受理原告刁怀宝与被告陈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保
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594号

叶凯：本院受理原告程家胜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802民初75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
告叶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程家胜支
付尚欠工资4000元。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叶凯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
执行。公告费820元，由被告叶凯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1民初2598号

徐学勇：本院受理原告李建伟与被告徐学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其
他方法与你取得联系，
本院的诉讼文书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

告知书、原告递交的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
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剩
余借款105236.55元；2、判令被告支付以105236.55
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
付逾期利息直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2
年6月16日为650.74元）；3、判令原告为维护权益支
付的律师费7000元由被告承担；4、判令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上述诉讼文书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在2022年10月10日15
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法院游埠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由审判员吴卸良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胡志良、梅钱芳组成合议庭。逾期不参加开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1838号

宁波世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继光与
刘春玉、宁波世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被告宁波世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采
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24民初1838号起诉状
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
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开化县
岙滩新区开元路2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672号

罗建江：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3672号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告罗
建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9月27日）。原告要求被告罗
建江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89733.86元及截至
2022年4月1日的透支利息、违约金95149.19元，并支
付自2022年4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信用卡领
用协议和章程约定方式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支付
律师代理费1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688号

尚燕平：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3688号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被
告尚燕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9月27
日）。原告要求被告尚燕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
本金97201.78元及截至2022年4月21日的透支
利息、违约金99556.26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22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协议和章程
约定方式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支付律师代理
费1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9月2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3741号

台州市之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台州广播电视总台)与被告
你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未在注册登记地
经营去向未明，且又无指定他人代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被告你一、确认车牌号为浙
J7M536、浙JX1585的别克小型汽车系原告所有。
二、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车牌号为浙J7M536、
浙JX1585别克小型汽车的过户登记手续。本案
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9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4339号

林左秧：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友富与被告林左秧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
民初433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左秧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陈友富货款
25700元以及自2022年4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443元，由被告林左秧负担。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9月5日10时起至2022年9月6日

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震远渔810”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专业远洋渔船；总吨位：297；净吨位：113；船长：42.25米；
型宽：7.60米；型深：3.90米；航区：A1+A2。造船地点及建
造厂：浙江宁波/ 宁波建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
2012年12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临城
新区舟山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5日

青田县侨乡法律服务所徐焕崇遗失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为：31110881114524，声明作废。
徐焕崇

2022年8月5日

遗失声明

绍兴市科技实业发展总公司遗失法定代表人章、财务

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绍兴市科技实业发展总公司

2022年8月5日

遗失声明

仲裁公告
舒芙蕾（杭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慧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2）2836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
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9月21日
下午14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四季青派出庭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和路二
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慈自然资规新执法〔2021〕104号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
规新执法〔2021〕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当事人：高连军；
身份证号码：330222197307259111
联系电话：13701921368；
地址：杭州湾新区庵东镇海星村。
举报发现，本机关于2020年12月23日对当事人涉嫌

破坏耕地及非法占地予以立案调查。
经过现场勘测、图纸比对以及询问案件相关人员等

调查取证过程，现已查明：当事人2005年未经自然资源和
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在慈溪市庵东镇海星村建设厂
房，占用土地总面积为29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2平方
米（建占2平方米），不符合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建设用地
面积293平方米（建占258平方米，棚占35平方米）。该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涉嫌破坏耕地
及非法占地。上述事实主要由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与原海星村副主任许早法的谈话笔录一份，
证明当事人未经批准擅自占地进行建筑的事实；

证据二：由当事人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各
一份，证明当事人、受委托人身份情况及单位情况；

证据三：现场勘测笔录和现场照片各一份，证明违法
用地现场的建设情况；

证据四：由慈溪市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提
供的土地勘测定界成果资料1份，证明违法用地的坐落、
面积、四至、地类及规划用途等基本情况；

证据五：规划用途认定书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
图（2006-2020）各一份，证明该地块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库中显示的规划用途为基本农田，面积2平方米；村庄用
地，293平方米。

证据六：地类认定书和土地利用现状局部图（二调）
各一份，证明该地块在土地利用现状库中显示的地类为
旱地，面积2平方米；村庄，面积293平方米。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未经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
批准，擅自在慈溪市庵东镇海星村搭建房屋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本机关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告知书》（慈自然资
规新执法告〔2021〕104号）和《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慈自然资规新听告〔2021〕104
号），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
条和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责令当事人退还非法占用的295平方米土地；
2、没收当事人非法占用293平方米建设用地上的建

筑物及构筑物；
3、责令当事人拆除2平方米基本农田上的建筑物及

构筑物，并恢复土地原状；
4、对非法占用293平方米建设用地的行为处以每平

方米10元的罚款，对破坏2平方米基本农田的行为处以
每平方米140元的罚款计人民币叁仟贰佰壹拾元整（3210
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本
处罚决定书缴纳罚没款到指定银行柜面（到农行杭州湾
新 区 支 行 缴 纳 罚 款 ， 收 款 账 号 为 ：
39543-00104-00060-76，宁波杭州湾新区财政局政府非
税收入汇缴户，开户行：农行杭州湾新区支行）。到期不
缴纳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
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本行政处罚决定自收到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
觉履行处罚决定，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
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
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5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等9户企业债权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等7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牛头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共计9户企业债权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2年7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8】月【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宋经理、卢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92、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企业名称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牛头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怡通工艺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

义乌

绍兴

绍兴

杭州

义乌

义乌

绍兴

浦江

债权本金

2,450.00

2,450.00

899.97

1,526.83

3,103.79

441.23

1,105.64

3,949.80

978.00

16,905.25

利息

1,414.67

1,334.01

327.05

847.28

3,258.99

1,046.39

2,042.45

1,190.64

169.46

11,630.93

代垫费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担保人

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刘美产、方菊仙、义乌市成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刘慧英、浙江天孚新材料有

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

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毛协勤、余梅芳

浙江建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赵宝军、黄剑源

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宏盛置业有限公司、赵宝军、唐慧

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绍兴颐享年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浮梁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法茜特

服饰有限公司、胡永平、边文珍、胡斌良、袁园

吕永清、蒋三梅

赵贤文、张芳琴、义乌市利源胶粘带有限公司、吴广法、王小仙、义乌市稠城韩美制笔厂、宗军民、陈群英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已更名为诸暨市森一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瑞银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浙江诸暨银钻机床有限公司）、诸暨市兴宁铸造有限公司、章雄、包铁红

浙江浦江天祥工艺有限公司、楼耕读、余遵木、余芳芳、陈春娥

抵押物

抵押物为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义亭镇同义路12号的工业

房地产，第二顺位。

抵押物为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义亭镇同义路12号的工业

房地产，第一顺位。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袁园名下位于绍兴县华舍街道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526-542号共17套商业用

房。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无抵押物

备注


